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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醫保護作業及流程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（三三七）本院蔣委員乃辛，有鑑於民眾不斷陳情每月 ATM 跨轉 1 次，

其 5 萬元存款的一年利息就沒了，被民眾質疑是暴利！也就

說，民眾轉帳愈多次，銀行賺愈多，尤其網銀、手機轉帳頻

繁，成本已大降，銀行扣掉付財金公司 3.5 元，其他 13.5 元

都是賺的。為維護民眾權益，本席要求行政院立即檢討民國

人跨行轉帳與領款的手續費之成本結構，讓其透明化；金管

會應督促國內銀行立即調降跨行轉帳與提款的手續費，特向

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本席瞭解，如果是在自行 ATM，或利用網銀、手機跨轉，每筆手續費十七元裡，有十

三．五元是落入銀行口袋；如果每個月跨轉一次，以目前的利率水準，等於五萬元存款的

利息錢就「飛了」。換言之，如果是在自家 ATM，不論實體還是網路 ATM，或利用網路及

手機跨轉，因設置 ATM 與金融卡發卡行是同一家，銀行一口氣就可以收十三．五元，民眾

轉帳次數愈多、銀行賺愈多。這是非常不合理的，本席要求行政院澈底檢討。 

二、隨網銀、手機轉帳日趨頻繁，已無實體 ATM 設置成本，多數銀行認為，手續費有調整空間

，尤其各銀行為鼓勵自家客戶，使用網銀及手機跨行轉帳，手續費最低殺到五元，已是變

相降價，因「扣掉要付給財金公司的，都是賺的」。 

三、另一項爭議點是，銀行界一直宣稱跨行提款成本高於跨行轉帳成本，但金融卡發卡行竟補

貼跨提、向跨轉收費，一來一回讓民眾每回多付十一元的「成本」；再者，網路、手機跨

行交易越趨普遍，銀行處理跨轉的成本大降，這部分卻未見金管會促業者降價，實在看不

出降低民眾「金融成本」的誠意在那？ 

（三三八）本院蔣委員乃辛，針對警政署資料顯示，95 至 99 年酒駕肇事

件數每年平均是 179,879 件；酒駕致傷人數每年平均 239,256
人；酒駕致死人數每年平均酒駕致死人數 2,415 人。由上述統

計資料顯示，國人酒駕肇事件數與死傷人數逐年急速增加，

沒有因為罰則加重而有減緩的趨勢，此一情形已嚴重影響民

眾行走與車輛行車安全，不但造成他人生命、財產的損失以

及家庭破碎外，更為自己與家人留下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。


